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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非法藥物是透過何種管道進入校園，皆需藉由校方人員的

細心觀察而發現。因此，學校教育人員對於藥物濫用防制工作若能

有充分的瞭解，便能及時發現學生異常的行為並且加以輔導。

二、學生濫用藥物的原因

依據周碧瑟（1997）的台灣

地區在校青少年藥物濫用盛行率與

危險因子的探討分析，青少年第

一次濫用藥物的原因以好奇居多

（47.4%），其次為朋友引誘、不好

意思拒絕（17.3%），而減輕壓力

（13.5％）則居第三位。

在青少年階段，若能多關心

學生的生活、培養學生解決問題之

能力、教導學生如何抗拒同儕濫用

藥物的壓力，並給予學生應有的支

持，對於學生的身心將有莫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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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尿篩與輔導藥物濫用學生的法源依據

學校得依據下列程序執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之尿篩與輔導：

一級預防：減少危險

因子、增加保護因子

判定是否為高關懷群

學生

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審查

簽請校長核定名冊

二級預防：進行高關懷群

篩檢，並實施介入防案

是否願意接受尿

液篩檢

試劑初篩是否

為陽性

尿液送檢驗機構

確認是否為陽性

學校成立春暉小組實施輔導

輔導三個月、個

案尿液檢驗是否

為陽性反應

三級輔導：結合專業醫療、心

理諮商、法律機關、協助戒治

一、二級毒品濫用者 三、四級毒品濫用者

移送警方(少年隊)處理
尿液送檢驗機構

確認是否為陽性

重複實施輔導

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通知少年隊、校外會、家

長、學校輔導人員協助

持續觀察

持續觀察

持續觀察

移送地檢署或少

年法院(庭)處理

經第二次輔導仍為無

效者，得以虞犯身份

移交少年法院(庭)處理

持續觀察

通報校安系統

列
入
追
蹤
輔
導

一、二級毒品三、四級毒品

移送地檢署或少

年法院(庭)處理

通報教育部校安中

心、縣市校外會

通報學校、教

育局、校外會

及教育部校安

中心處理

檢警查獲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持續觀察
否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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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學生需接受尿液篩檢，其法律依據為：

依據行政院「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教育部各級學校特

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

級預防實施計畫」，以下人員需接受尿液篩檢：

1. 曾經藥物濫用者。

2. 中輟、休學復學生。

3. 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學生。

4. 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

另外，於學期中經觀察或其他方式濫用藥物之虞者，得先進行

尿液篩檢呈陽性反應者，簽請校長核定後，納入特定人員名單。包

括：

◎ 經篩檢量表篩檢出有傾向者

◎ 曾經遭警方查獲進出特定場所者

◎ 長期缺曠課或無原因缺曠課三日以上者

◎ 曾深夜逗留不當場所者

◎ 精神或行為異常有濫用藥物之虞者

◎ 施用或持有不明藥物，導致行為異常者

◎ 家庭背景複雜或家族有用藥記錄者

◎ 同儕反映經導師調查有疑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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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特定人員？

依據行政院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第3條第1款規定：

特定人員：指從事與公共安全有關業務，因業務需要經常接觸非

法藥物或經行政院認定為防制毒品氾濫而有實施尿液採驗必要之人。

 

一級預防：減少危險

因子、增加保護因子

判定是否為高關懷群

學生

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審查

簽請校長核定名冊

二級預防：進行高關懷群

篩檢，並實施介入防案

是否願意接受尿

液篩檢

試劑初篩是否

為陽性

尿液送檢驗機構

確認是否為陽性

學校成立春暉小組實施輔導

輔導三個月、個

案尿液檢驗是否

為陽性反應

三級輔導：結合專業醫療、心

理諮商、法律機關、協助戒治

一、二級毒品濫用者 三、四級毒品濫用者

移送警方(少年隊)處理
尿液送檢驗機構

確認是否為陽性

重複實施輔導

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通知少年隊、校外會、家

長、學校輔導人員協助

持續觀察

持續觀察

持續觀察

移送地檢署或少

年法院(庭)處理

經第二次輔導仍為無

效者，得以虞犯身份

移交少年法院(庭)處理

持續觀察

通報校安系統

列
入
追
蹤
輔
導

一、二級毒品三、四級毒品

移送地檢署或少

年法院(庭)處理

通報教育部校安中

心、縣市校外會

通報學校、教

育局、校外會

及教育部校安

中心處理

檢警查獲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持續觀察
否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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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人員、特定學生需接受強制尿液篩檢，其法律依據為：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3條』：為防制藥物氾濫，主管機關對

於所屬或監督之特定人員於必要時，得要求其接受採驗尿液，

受要求之人不得拒絕。

★  『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第7條』：受檢人拒絕接受尿液採驗

時，主管機關得依職權為必要之措施。但應注意受檢人之名譽

及身體。

★  『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輔導作業流程』：拒絕

接受驗尿者，學校得通知警察機關、學校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以下簡稱校外會）、家長、輔導老師及社工人員協助。

★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29條』：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之學務處（訓導處）對特定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

違禁物品，有合理懷疑，而有進行安全檢查之必要時，得在第

三人陪同下，在校園內檢查學生私人物品（如書包、手提包

等）或專屬學生私人管領之空間。

依據前項條文，若教育人員懷疑學生有濫用藥物之虞，教育人

員得搜查特定人員之書包等，及對特定人員進行尿液採驗之工作。



16

何為教育人員？

★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3條』：教育

人員指專任教師及其他於學校輔導與管教學生之人員（包括兼

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實習教師及學校行政人

員等）。

一級預防：減少危險

因子、增加保護因子

判定是否為高關懷群

學生

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審查

簽請校長核定名冊

二級預防：進行高關懷群

篩檢，並實施介入防案

是否願意接受尿

液篩檢

試劑初篩是否

為陽性

尿液送檢驗機構

確認是否為陽性

學校成立春暉小組實施輔導

輔導三個月、個

案尿液檢驗是否

為陽性反應

三級輔導：結合專業醫療、心

理諮商、法律機關、協助戒治

一、二級毒品濫用者 三、四級毒品濫用者

移送警方(少年隊)處理
尿液送檢驗機構

確認是否為陽性

重複實施輔導

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通知少年隊、校外會、家

長、學校輔導人員協助

持續觀察

持續觀察

持續觀察

移送地檢署或少

年法院(庭)處理

經第二次輔導仍為無

效者，得以虞犯身份

移交少年法院(庭)處理

持續觀察

通報校安系統

列
入
追
蹤
輔
導

一、二級毒品三、四級毒品

移送地檢署或少

年法院(庭)處理

通報教育部校安中

心、縣市校外會

通報學校、教

育局、校外會

及教育部校安

中心處理

檢警查獲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持續觀察
否

否

是

否



17

1
觀
念
篇

要求學生家長協助配合對特定學生進行清查輔導，相關法律依

據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3條、第4條、第26條及第28條，條文說明

如下：

★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3條：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應負保

護、教養之責任。對於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構依本法所為之各項措施，應配合及協助。

★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4條：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應協助兒

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監護人，維護兒童及少年健康，促進其身心

健全發展，對於需要保護、救助、輔導、治療、早期療育、身

心障礙重建及其他特殊協助之兒童及少年，應提供所需服務及

措施。

★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26條第1款：兒童及少年不得有施用毒

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的行為。父

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應禁止兒童及少

年為前項行為。

★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28條：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

及少年之人，應禁止兒童及少年出入酒家、特種咖啡茶室、限

制級電子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經主管機關認

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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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預防：減少危險

因子、增加保護因子

判定是否為高關懷群

學生

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審查

簽請校長核定名冊

二級預防：進行高關懷群

篩檢，並實施介入防案

是否願意接受尿

液篩檢

試劑初篩是否

為陽性

尿液送檢驗機構

確認是否為陽性

學校成立春暉小組實施輔導

輔導三個月、個

案尿液檢驗是否

為陽性反應

三級輔導：結合專業醫療、心

理諮商、法律機關、協助戒治

一、二級毒品濫用者 三、四級毒品濫用者

移送警方(少年隊)處理
尿液送檢驗機構

確認是否為陽性

重複實施輔導

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通知少年隊、校外會、家

長、學校輔導人員協助

持續觀察

持續觀察

持續觀察

移送地檢署或少

年法院(庭)處理

經第二次輔導仍為無

效者，得以虞犯身份

移交少年法院(庭)處理

持續觀察

通報校安系統

列
入
追
蹤
輔
導

一、二級毒品三、四級毒品

移送地檢署或少

年法院(庭)處理

通報教育部校安中

心、縣市校外會

通報學校、教

育局、校外會

及教育部校安

中心處理

檢警查獲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持續觀察
否

否

是

否

依據上述條文，學生家長應對

學生負有保護、管教責任，若學生

一旦被確認為濫用藥物情形，其家

長應出席「春暉小組」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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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篩檢的詳細流程？

請見教育部編印之特定

人員(學生)尿液篩檢作

業手冊

實施尿液篩檢，其法律依據為「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

「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行政院衛生署

「濫用藥物尿液採集作業規範」及「濫用藥物尿液採驗作業準則」

來實施尿液採驗作業。


